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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月 10日，第一批收料后的平均单价=（15 000+

54 000）/（300+900）=57.5（元/千克）

2010年 1月 18日，第二批收料后的平均单价=（23 000+

42 000）/（400+600）=65（元/千克）

2010年 1月 23日，第三批收料后的平均单价=（13 000+

16 000）/（200+200）=72.5（元/千克）

本月发出材料成本合计=46 000+52 000=98 000（元）

期末库存材料成本=400伊72.5=29 000（元）

采用这种计价方法，可以均衡材料核算工作，有利于材料

的日常管理，而且计算出的平均单价比较客观。采用本法的不

足之处在于，在材料收入批数比较多的情况下，成本核算工作

量较大。

四、小结

研究产品包装设计过程中产品包装成本的估算方法、预

测理论以及降低产品包装成本的方法，对于提高待包装产品

的市场竞争能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企业提高经营效率的一个方面就是降低成本，有效的成

本控制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基本要素，对

于物流包装成本核算方法的研究有利于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科

学合理的成本分析与成本控制系统，让企业的管理者清楚地

掌握公司的成本架构、盈利情况和决策的正确方向，成为企业

内部决策的关键支持，从根本上改善企业成本状况，从而真正

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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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实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房地产市

场的发展，为改善城镇职工居住条件、推进住房保障制度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各地的公积金事业都有了长足的

发展，公积金的管理规模越来越大，但有关办法、制度等没有

随之进行完善和修订，已有一些不适应公积金核算的需要，对

此本文做如下分析，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一、会计科目设置不适应核算需求

《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规定，101科目为住房公积

金存款，102科目为增值收益存款，其规定用途非常明确，只

能核算住房公积金运作所发生的资金收支。

随着公积金业务的发展，仅有 101、102科目已不能适应

核算需求。例如，各地为防范贷款风险向担保机构、房地产开

发公司等单位收取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用于防范逾期贷款风

险和阶段性贷款风险，而保证金该放在何账户核算，目前没有

明确规定，在实际运行中一般采用以下两种做法：方法一，以

公积金管理中心户名开设保证金专户进行管理。核算时分两

种处理方法：一种是设立保证金专户，在公积金账目中进行核

算。在 101住房公积金存款或在 102增值收益存款一级科目

下设置二级明细进行核算。另一种是在管理经费账目中进行

核算。方法二，担保机构或开发公司用自己的户名开设保证金

专户管理中心只监管不核算，委托银行协助冻结。

以上两种核算方式都存在其不合理之处，方法一明显违

背了 101、102科目的定义，因为保证金存款既不是公积金存

款，也不属于增值收益存款。在管理经费账目中核算也不妥，

保证金的作用是防范公积金贷款风险，与管理经费无关。方法

二完全依赖银行把关冻结，公积金管理中心无法掌控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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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法》、《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问题，已不适应业务发

展的需要。本文对住房公积金核算的会计科目设置、财务指标定义、增值收益分配政策及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提取方法

等作了探讨，为完善公积金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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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容易造成监管失控，起不到保证作用。

笔者认为，为防范贷款风险而收取的保证金，账户应以公

积金管理中心的户名开立，这样方便管理和保证担保责任履

行到位，同时应在公积金账目中进行核算。建议将 101科目调

整为“银行存款”，102科目删减，在“101银行存款”科目下设

置二级明细科目“住房公积金存款”、“增值收益存款”，公积金

管理中心根据需要可增加“保证金存款”等明细科目。因为一

级会计科目不允许变动，二级科目可以根据核算需要进行增

减，以适应业务发展和管理的需要。

二、财务分析指标定义不明确

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比例=（当年委托贷款余额/当年住

房公积金委托存款余额）伊100%。一是式中的“当年”容易让

人产生误解；二是执行时容易将式中的“住房公积金委托存款

余额”理解为“101住房公积金存款”，此为银行存款余额，而

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比例反映的是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占住

房公积金缴存余额的比例。

为了便于理解和执行，正确反映和分析公积金财务状况，

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将“当年”改为“期末”。“期末”为时点数，而

“当年”可以理解为平均数，或当年发放贷款的余额等。另一方

面，将“住房公积金委托存款余额”改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余

额”，因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定义明确，在运用时不会混

淆概念，不会将“201住房公积金”的科目余额用为“101住房

公积金存款”科目余额。

三、增值收益三项分配政策不尽合理

会计核算办法规定增值收益分配的顺序是：淤提取贷款

风险准备金；于提取管理费用；盂增值收益扣除上述两项费用

后的余额作为城市廉租住房补充资金。年末增值收益分配科

目一般无余额，如有借方余额，反映未弥补的损失。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运作所产生的收益，年

终分配后不留余额，这意味着公积金管理中心没有任何储备

资金，如遇国家利率政策调整，公积金运作的收益减少，可能

在提取过风险准备金后不足以支付管理费用，而公积金管理

中心大部分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此时人员经费往往无法

保障，管理中心面临机构生存风险。因此建议调整增值收益分

配政策，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管理费用后增加一项“事业

发展基金”，给管理中心留一定的发展调节资金，以备机构生

存以丰补歉和用于事业发展的储备。前三项分配后的余额部

分可全部作为城市廉租住房补充资金。

四、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应统一提取方法和比例

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法补充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贷

款风险准备金的比例，按不低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60%核

定，或按不低于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 1%核定，从住房

公积金增值收益中分配。以上两种方法在执行时会有很大的

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按上述两种比例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金额相差很大。

以安徽省为例，2009年末贷款余额为 3 756 245万元，增值收

益 73 287万元，如按增值收益的 60%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为 43 972.2万元；按年末贷款余额的 1%提取，贷款风险准备

金为 37 562.45万元，两者相差 6 409.75万元。

2. 按不低于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 1%提取贷款风

险准备金，在执行时理解差异很大，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

首先，提取方式不统一。一是按“累加法”，即每年按年末贷款

余额的 1%计提，风险准备金的余额是历年按 1%提取金额的

累加；二是按“备抵法”,即贷款风险准备金的余额=年末贷款

余额伊1%-上年已提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贷款风险准备金的

余额始终保持在年末贷款余额的 1%。两者的差异随着贷款开

展年限的增加会越拉越大，具有本质的差别。其次，对“年度住

房公积金贷款余额”定义理解有差异。实际工作中理解大致有

以下四种：淤理解为年末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于理解为年度

新增公积金贷款额；盂理解为年度新增公积金贷款余额；榆理

解为年度平均贷款余额等。

由于理解各异，方法不同，提取的风险准备金金额相差就

很大。2000年出台补充规定时，各地公积金贷款刚刚起步，贷

款余额较少，增值收益也较低，采用两种比例提取贷款风险准

备金差别不大，问题暴露不明显。随着近几年公积金事业的迅

猛发展，贷款余额越来越大，增值收益也增长较快。贷款风险

准备金不论按什么比例计提，只要是“累加法”，二者差别不太

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准备金将会越积越多，数额可观。

而风险准备金的用途是有严格限定的，由此会造成大量的资

金闲置，无法发挥资金应有的效用，如按“备抵法”提取，会造

成贷款风险准备资金不足，抗风险能力弱。

对以上问题建议如下：一方面将“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余

额”改为“年末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定义明确，方便使用者

理解和执行。另一方面统一“贷款风险准备金”的提取比例和

方法，设定提取的上限。设定一个年度提取比例（如不低于

1%），再设定一个提取比例的上限（即风险准备金充足率上

限），取消按年度增值收益 60%提取的方法，统一采取按年末

贷款余额为基数的提取方法，体现风险准备金与贷款余额挂

钩。具体为：年度贷款风险准备金提取额=年末住房公积金贷

款余额伊年度提取比例。每个年度按比例提取并进行累加，当

风险准备金达一定的充足率时，提取改按“备抵法”（即按差额

提取），使风险准备金始终保持在年末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

固定比例上。开始年度按一个较低的比例提取并进行累加，是

为了防止一次性提取比例过高，占用当年的增值收益过多，使

得管理经费和廉租房补充资金短缺。经过历年的积累达到合

适的比例时，只要补充提取即可。这样既保证风险准备资金具

有一定的充足率，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又不过多地占用资

金，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住房保障效用。

住房公积金政策利国利民，从起步到今天，虽然时间不长

但发展迅速，有关政策应适应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和修订。

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法和会计核算办法需要有其严密性和

可操作性，有关定义和标准应界定清楚，这样各地在执行时才

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不至于造成过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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